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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深圳民爆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战略配售事项的

专项核查意见 

 

深圳民爆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爆光电”、“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2022

年 9 月 27 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贵所”或“深交所”）创业板上市

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或

“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3〕1107 号）。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

承销商）。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208 号]）（以下简称“《管

理办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205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深证上

[2023]100 号）（以下简称“《业务实施细则》”）、《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

业务规则》（中证协发[2023]18 号）及其他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现将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方案情况汇报如下： 

一、战略配售基本情况 

（一）战略配售数量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 2,617 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25%，全部为公开

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本次发行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

为 392.55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

数量的差额部分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二）战略配售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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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

确定，主要包括以下两类： 

（1）国信资本有限责任公司（参与跟投的保荐人相关子公司，以下简称“国

信资本”）（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

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

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下简称“四个值”）孰低

值，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2）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国信证券民爆光电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民爆光电员工资管计划”）。 

1、国信资本（保荐人相关子公司跟投）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国信资本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代

码/注册号 
91440300MA5FNC8257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独

资） 
法定代表人 周中国 

注册资本 人民币 3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9 年 6 月 18 日 

住所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北站社区汇隆商务中心 2 号楼 3312 

营业期限自 2019 年 6 月 18 日 营业期限至 永续经营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股东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主要人员 
周中国（董事长）、李震（总经理）、余文（风险管理负责人）、

王磊（财务负责人）、张帆（合规负责人） 

（2）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00%，为国信资

本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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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资本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具有参与本次发

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第（四）项的规定。 

（4）关联关系 

经核查，国信资本系国信证券的全资子公司。国信资本与发行人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国信资本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并经核查，国信资本系依

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

的情形，其经营资金均系自有资金，不存在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

的情形，不存在资产由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情形，亦未担任任何私募基金管理人。 

2、民爆光电员工资管计划（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1）基本情况 

设立时间：2023 年 6 月 7 日 

募集资金规模：3,994 万元 

管理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备案信息：产品编码为 SB1121，备案日期为 2023 年 6 月 9 日 

实际支配主体：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 

（2）参与人姓名、职务、持有专项计划份额比例： 

序

号 
姓名 职务 

实际缴款金

额（万元） 

资管计划参与

比例 

是否为高级管理人

员/核心员工 

1 谢祖华 董事长、总经理 800 20.03% 高级管理人员 

2 黄金元 
董事、副总经

理、董事会秘书 
290 7.26% 高级管理人员 

3 曾敬 副总经理 249 6.23% 高级管理人员 

4 雷芳燕 销售经理 660 16.52% 核心员工 

5 王瑞春 
采购经理、监事

会主席 
340 8.51% 核心员工 

6 李乐群 销售经理 190 4.76% 核心员工 

7 刘辉 产品经理 120 3.00% 核心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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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名 职务 

实际缴款金

额（万元） 

资管计划参与

比例 

是否为高级管理人

员/核心员工 

8 魏小兵 
核心技术人员、

产品经理 
110 2.75% 核心员工 

9 顾慧慧 
董事、总经理助

理 
103 2.58% 核心员工 

10 王丽 董事、销售经理 100 2.50% 核心员工 

11 刘志优 采购部副经理 100 2.50% 核心员工 

12 夏志德 

惠州民爆计划

部和储运部经

理 

330 8.26% 核心员工 

13 谢主明 
惠州民爆副总

经理 
197 4.93% 核心员工 

14 钟小东 
艾格斯特总经

理 
205 5.13% 核心员工 

15 李金研 
艾格斯特销售

经理 
200 5.01% 核心员工 

合计 3,994 100.00% - 

注：1、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2、惠州民爆指公司全资子公司惠州民爆光电技术有限公司；艾格斯特指公司全资子公

司深圳市艾格斯特科技有限公司。 

3、参与人均与发行人或其全资子公司签署了劳动合同，其中谢主明、夏志德与惠州民

爆签署劳动合同，李金研、钟小东与艾格斯特签署劳动合同。 

经保荐人（主承销商）和聘请的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核查，并经发行人确认，

民爆光电员工资管计划的份额持有人均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员工，上

述人员均与发行人签署了劳动合同。 

（3）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审议及备案情况 

发行人于 2023 年 6 月 8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战

略配售的议案》。 

经核查，民爆光电员工资管计划于 2023 年 6 月 7 日成立，并已于 2023 年 6

月 9 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产品编码为 SB1121。 

（4）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实际支配主体 

根据《资管合同》的规定，民爆光电员工资管计划的管理人为国信证券；《资

管合同》规定管理人国信证券独立管理和运营民爆光电员工资管计划的财产、行

使集合资产投资所产生的权利、有权拒绝非特定投资者（即仅面向发行人的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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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资管计划等；国信证券出具书面承诺，民爆光电员工资管

计划的实际支配主体是管理人国信证券。 

（5）认购资金来源 

经核查民爆光电员工资管计划及其持有人出具的承诺函，民爆光电员工资管

计划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合法募集的资金，且符合投资方向；

持有人认购资管计划的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金。 

（6）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业务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第五项规定，民爆光电员工资管计划作为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具有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资格。 

（三）参与数量 

民爆光电员工资管计划拟参与战略配售的数量为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数量

的 10%，同时总认购规模不超过 3,994 万元。 

国信资本拟参与战略配售的数量为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5%（如本次

发行价格超过四个值孰低值，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参与跟投），最

终实际认购数量与最终发行价格以及实际发行规模相关，发行人与国信证券将在

确定发行价格后对国信资本最终实际认购数量进行调整。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最终配售数量与初始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回拨至网下发行。 

符合《实施细则》《管理办法》中对本次发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数量和

战略配售股份数量要求。 

（四）锁定期限 

民爆光电员工资管计划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国信资本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

市之日起 24 个月。 

跟投主体国信资本、发行人高管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的参与战略配售的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认购股票的限售期符合《实施细则》第五十

一条、《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合法有效。 

（五）战略配售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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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出现《实施细则》规定的情形需要国信资本作为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实

施跟投的，国信资本将与发行人签署配售协议，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价格认购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数量 2%至 5%的证券。民爆光电员工资管计划已与发行人

签署《战略配售协议》。 

本次发行中，民爆光电员工资管计划、国信资本同意按照《战略配售协议》

约定的条款和条件，认购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具体认购价格及总金额按

照深交所相关规定执行。 

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选取标准 

《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规定：“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主要包括： 

（一）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

下属企业； 

（二）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

金或其下属企业； 

（三）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证券，且以封

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 

（四）按照本细则规定实施跟投的保荐人相关子公司； 

（五）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 

（六）符合法律法规、业务规则规定的其他战略投资者。” 

三、是否存在禁止性配售情况 

根据发行人及本次发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提供的相关承诺函及《战略配

售协议》，并经保荐人（主承销商）核查，本次发行战略配售不存在以下情形： 

（一）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承诺上市后股价将上涨，

或者股价如果未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证券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二）主承销商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等作

为条件引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三）发行人上市后认购参与其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 

（四）发行人承诺在参与其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获配证券的限售期内，委任与

该投资者存在关联关系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但发



7 

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的除外； 

（五）除《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

资者使用非自有资金认购发行人证券，或者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者委托其

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六）其他直接或者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四、保荐人（主承销商）的核查情况 

1、保荐人（主承销商）对民爆光电员工资管计划的《资管合同》《战略配

售协议》《备案证明》等文件进行核查，本次发行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为发

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民爆光电员工资管计划，战略配

售的基本情况符合《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2、民爆光电员工资管计划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已经过发行人董事会审议通过，参与本次发行

战略配售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均在发行人任职，其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的选取标准和配售资格符合上述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3、民爆光电员工资管计划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261.70 万股，未超出《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

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认购股票数量上限（即不超过公开发行数量

的 10%）。 

4、保荐人（主承销商）对国信资本工商登记文件、实缴股本银行凭证、董

事会决议、批复、《战略配售协议》等文件进行核查，本次发行的参与战略配售

的投资者为保荐人另类投资子公司（即跟投主体）国信资本，战略配售的基本情

况符合《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5、国信资本作为保荐人国信证券依法设立的从事跟投业务的另类投资子公

司，跟投主体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为创业板试行保荐人相关子公司跟投制度的法

定要求，其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和配售资格符合上述相关规定，合

法有效。 

6、国信资本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130.85 万股，未

超出《实施细则》第五十条规定的跟投认购股票数量上限（即公开发行数量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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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本次发行 2 名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初始战略配售比例

为不超过公开发行数量的 15%，符合《实施细则》第三十五条关于参与本次发行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应不超过 10 名且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获得配售的股票

总量不得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20%的要求，合法有效。 

8、民爆光电员工资管计划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国信资本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

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限售期届满后，民爆光电员工

资管计划、国信资本对获配股份的减持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股

份减持的相关规定执行。民爆光电员工资管计划、国信资本参与战略配售认购股

票的限售期符合《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实施细则》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合

法有效。 

9、发行人的本次发行战略配售不存在《实施细则》第三十九条规定的禁止

性情形。 

综上所述，保荐人（主承销商）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为发行人的

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保荐人相关子公司跟投；本次发行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符合《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定；

民爆光电员工资管计划、国信资本符合本次发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选取标

准，具备本次发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配售资格；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

商）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配售股票不存在《实施细则》第三十九条规定的禁

止性情形；民爆光电员工资管计划、国信资本承诺跟投的认购数量、认购金额及

限售期安排符合相关规定；发行人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签订的战略配售协议

合法有效；民爆光电员工资管计划、国信资本已承诺按规定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

金。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民爆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战略配售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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